
海巡署金馬澎分署 114年第 4季「刑事偵查案件新聞處理」審查案 

114年 10月 15日發布： 

一、新聞稿陳核單 

 
 



 



二、新聞發布徵詢單 

 
 



三、審查意見： 

(一)秘書室： 

1、本案係第九(金門)海巡隊於 114年 10月 14日時在天摩山北方海域查

獲中國籍男性企圖泅渡入境，全案由第九(金門)海巡隊及秘書室撰擬

新聞稿並剪輯影音資料，新聞內容無明顯妨害案件偵辦情事，且影音

資料均確實進行去識別化處理。 

2、因涉機敏性案件，上開新聞稿及影音資訊業於 114年 10月 15日由鈞

長及相關業管主管完成審核，另經徵詢金門地方檢察署同意並報請海

巡署核定後，完成新聞發布，全案新聞應處均依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

法辦理。 

(二)督察科：案內新聞案件依程序發布，另其內容應未涉及機敏資料，全案

尚無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三)巡防科： 

1、新聞發布時機為 114年 10月 15日，第十二(金門)巡防區人員運用科

技設備，成功查獲中國大陸籍偷渡人士 1名，後續由第九海巡隊於 10

月 15日，以徵詢單向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徵詢獲復：「同意發布新

聞」。 

2、前項新聞處理依規定填報「偵查案件新聞稿陳核單」，送分署主官核定

在案，相關作業均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辦理。 

 
 

網路奇摩新聞主旨及日期與本案同 

 

 


